承 诺 书

本人姓名          ，身份证号为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报考了天津市西青区2026年教育系统春季校园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中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岗位。本人承诺如下（根据本人实际情况在方框内选填“√”）：

□本人尚未取得毕业证和学位证，承诺在办理聘用手续前（2026年8月31日）取得岗位要求的毕业证、学位证；

□本人尚未取得教师资格证书，承诺在办理聘用手续前（2026年8月31日）取得岗位要求的教师资格证；

□本人尚未取得岗位要求的普通话等级证书，承诺在办理聘用手续前（2026年8月31日）取得普通话二级甲等及以上等级证书（报考语文教师岗位涉及）； 

□本人为2024、2025年毕业后未就业人员，未签订劳动合同、未由单位缴纳社保。

如提供虚假信息，本人愿意自动放弃所报考岗位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：（手写签字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